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所称亏损，是指企业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的规定将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各项扣

除后小于零的数额。

根据现行政策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

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自 2018年 1 月 1 日起，当

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5 个年

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

至 10年。那么，针对企业以前年度亏损我们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企业筹办期间发生的筹办费不能计算为当期亏损

企业自开始生产经营的年度，为开始计算企业损益的年度。企业从事生产经

营之前进行筹办活动期间发生筹办费用支出，不得计算为当期的亏损，应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

号）第九条规定执行。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10〕79 号）第七条

二、企业清算时清算所得可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企业清算的所得税处理包括以下内容：

1.全部资产均应按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2.确认债权清理、债务清偿的所得或损失；

3.改变持续经营核算原则，对预提或待摊性质的费用进行处理；

4.依法弥补亏损，确定清算所得；



5.计算并缴纳清算所得税；

6.确定可向股东分配的剩余财产、应付股息等。

因此，企业清算时，清算所得可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政策依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60 号）第三条

三、法人合伙人不得用合伙企业的亏损抵减其盈利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伙人在计算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

不得用合伙企业的亏损抵减其盈利。

政策依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

159号）第五条

四、企业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能用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弥补

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

业机构的盈利。

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

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

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

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七条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9〕125 号）第三条第（五）项

五、因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形成的亏损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

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部分已形成企业年度亏损，可以用以后年度所得弥

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5年。

自 2018年 1 月 1 日起，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

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5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

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 5年延长至 10 年。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98 号）第八条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

的通知》（财税〔2018〕76 号）第一条

六、特殊性税务重组中被分立企业亏损额可按规定分配给分立企业弥补

企业分立，被分立企业所有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取得分立企业的股权，分立企

业和被分立企业均不改变原来的实质经营活动，且被分立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分立

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

处理：

被分立企业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可按分立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

进行分配，由分立企业继续弥补。

政策依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59 号）第六条第（五）项



七、特殊性税务重组中合并企业可按规定计算弥补被合并企业亏损

企业合并，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合并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

支付总额的 85%，以及同一控制下且不需要支付对价的企业合并，可以选择按以

下规定处理：

可由合并企业弥补的被合并企业亏损的限额=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

截至合并业务发生当年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

政策依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59 号）第六条第（四）项

八、税务机关检查时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可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税务机关对企业以前年度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凡企业

以前年度发生亏损、且该亏损属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允许弥补的，应允许调增的

应纳税所得额弥补该亏损。弥补该亏损后仍有余额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

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检查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应根据其情节，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或处罚。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查增应纳税所得额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处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年第 20 号）第一条


